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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難 0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

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12 年 11 月 07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花師教育學院 A309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花師教育學院潘文福院長  

出    席：潘文福院長、劉佩雲委員、羅寶鳳委員、劉唯玉委員、張志明委員（請假）、

梁金盛委員、楊熾康委員（請假）、廖永堃委員、林俊瑩委員、張明麗委員、

王令儀委員（請假）、徐偉庭委員（請假）。 

校外學者代表：慈濟大學許育齡委員、花蓮文蘭國小蘇漢彬委員（請假）。 

記錄：賴姿伶助理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本次會議主要複審本學院所屬各學系於 112 年 10 月 27 日前提送院課程委員會之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開設等相關事項內容。 

二、 本次會議紀錄稿併本院各學系課程相關資料正本，檢送本校教務處課務組彙辦。 

三、 教務處 111.03.01 東教字第 1110003982 號書函，說明二：本校課程繼續開設申請

表自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修正實施，相同課程 4 年內累計 2 次(含)以上選課

人數不足續開，不計入基本授課時數，爰本學期如有申請續開之課程，建議召開

系級課程委員會討論課程整併或調整。111 學年度起申請第 2 次(含)以上續開課

程時，請檢附系級課程委員會討論之會議紀錄。 

四、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（教學、課務相關事項宣導）： 

（一） 112-1-1 教務會議：為維護學生學習權益，籲請教師務必依排定之課表及課程時

間按時上下課、不遲到早退。教師如無法按時上課，應依「教師請假規則」之

規定辦理請假且安排補課或商請其他教師代課： 

1. 專任（案）教師請假，請於請假（差勤）系統填妥補（代）課資料（可參閱系統上

之教師 填寫代補課說明）；兼任教師請假請填送紙本假單（含補代課資料），並依

程序送交開課單位、人事室及教務處核章。 

2. 授課教師若安排校外教學活動（如赴校外機構參訪、移地教學等），請依規定填送

「課程需要赴校外參觀（教學）申請表」，會簽課務組時，由課務組承辦人掃描存

檔備查。 

（二） 教育部每學期查核外國學生受教權益，有關課程部分，請各系所班配合辦理： 

1. 授課之語言及使用教材語文，與招生簡章所載授課語言相符；課程規劃，應有中

文與英文對照版本。 

2. 外國學生不得申請就讀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、

例假日授課之班別；日間部課程修習時間，以週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，每日不得

超過十節，且不得以短期密集方式完成全學期課程。 

3. 無不當合併授課情形： 

(1)課程名稱或學分數不同不得合併授課。 

(2)課程名稱或學分數相同，然專業領域不同之課程不得合併授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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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辦理校外實習課程事宜，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
(1)除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外，校外實習，應依教學需求規劃，並與本國生一致，

不得為外國學生另行安排實習。 

(2)校外實習課程，應符合現行實習相關法令規定。 

(3)校外實習學分數及實習時數，應依課程核實設計，並具合理性；其修習時間以週

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，學生因故未能參與實習者，應採取替代方案。 

 

 

參、 討論事項： 

【第 1 案】 

案 由：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112 學年度各班（教育碩士班國際組、教育博士班課程

與教學組）課程規劃表追認案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 教育碩士班國際組「雙語教育實踐 Practicum in Bilingual Education」之英文科

目名稱修改為「Practices in Bilingual Education」。 

二、 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「雙語教育實踐 Practicum in Bilingual Education」之

英文科目名稱修改為「Practices in Bilingual Education」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 2 案】 

案 由：本院各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定期檢討改進紀錄表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 本院教育系各班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專班、博士班）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

程定期檢討改進紀錄表並檢附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本院教行系各班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專班、博士班）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

程定期檢討改進紀錄表並檢附會議紀錄。 

三、 本院幼教系各班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專班）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定期檢

討改進紀錄表並檢附會議紀錄。 

四、 本院特教系各班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博士班）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定期檢

討改進紀錄表並檢附會議紀錄。 

五、 本院體育系各班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專班、博士班）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

程定期檢討改進紀錄表並檢附會議紀錄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 3 案】 

案 由：本院各課程表及特殊狀況課程與開課狀況表單，提請討論。 

一、 本院院基礎及各學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統計表及課程表，提請討論。 

二、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特殊狀況需隔周或密集上課之課程（11 個課程均

為在職專班課程，免送校課委會），提請討論。 

三、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課程限修人數設定低於 40 人課程（3 個課程

均已經校課委會審議通過，免送校課委會），提請討論。 

四、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系研究所開課狀況（全院各研究所本學期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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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開課學分數未超出課規所列選修畢業學分數），提請討論。 

五、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系開設實習課程一覽表，提請討論。。 

說 明：案由一至案由五經各系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請複審各系檢附之資料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 4 案】 

案 由：本院各學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「開課課程與師資專長列表」，提請討

論。 

說 明：案經各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請複審各系檢附資

料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 5 案】 

案 由：教育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以全英語授課經驗報告表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 開設 4 門以全英語授課並獲學校獎勵之課程。 

(1) 張德勝/教育測驗與評量方法論/教育碩士班(國際組)、教育博士班(課程與

教學組)（計 2 科，合班授課）。 

本科授課教師已授課多年且無向校級建議之新事項，可免填經驗報告表。 

(2) 謝顥音、劉唯玉、林世悠/雙語教學研究/教育碩士班(國際組)、教育博士

班(課程與教學組)（計 2 科，合班授課）。 

二、 「雙語教學研究」課程之建議事項（授課重要紀事及心得經驗報告等詳見經

驗報告表）。 

(1) 本課程之校外參訪有助提昇教學品質，加強國際學生對本國教育現場的瞭

解，希望課程能編列參訪經費預算。 

(2) 本課程由三名教師共授，在聯絡與銜接需要有助教/助理協助，方能在師

生溝通與課程掌握上有所支援。尤其課程包含校外教學、講座，以及專題，

也希望能編列助理經費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（院備查，無新事項免送校課委會）。 

 

【第 6 案】 

案 由：本院教育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英語授課課程一覽表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 112 學年度第學期教師以全英語授課共計 7 門課程。 

二、 謝顥音/雙語教育實踐/教育碩士班(國際組) 、教育博士班(課程與教學組)（計

2 科，合班授課）。 

三、 嚴愛群/教學設計研究/教育碩士班(國際組)、教育博士班(課程與教學組)（計 2

科，合班授課）。 

四、 金榮泰/高等教育統計/教育碩士班(國際組)、教育博士班(課程與教學組)（計 2

科，合班授課）。 

五、 蔡仁哲/STEM 教育研究/教育碩士班(國際組)。 

六、 審議「雙語教育實踐」「教學設計研究」「STEM 教育研究」之教學計畫表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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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課程非新開設或第 1 次全英語授課之課程，不需送教學計畫表審議。 

七、 本案業經教育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請複審檢附資料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 7 案】 

案 由：本院各學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增開暨停開課程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特教系增開「情緒行為障礙 SPE_22350」、「資訊科

技輔具研發與設計 SPE_22310」2 門課程。 

二、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系增開「運動教育學專題研究 PE__5310Z」、  

「教育學講座 COE_74300」2 門課程。 

三、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系停開「核心肌群訓練理論與實務專題研究 

PE__5494Z」1 門課程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 8 案】 

案 由：本院各學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「必修基礎課程之教學評量分數不列入計

算」確認單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明：  

一、 檢附本院教行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核心課程教學評量不列入計算申請

表單(EAM_10100-應用英文-簡梅瑩)。 

二、 檢附本院特教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必修基礎課程教學評量不列入計算申

請表單(SPE_31340-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-林玟秀)。 

三、 說明一至二業經教行系及特教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

請複審檢附資料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 


